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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支奕

  舟山，中国最大群岛。这里岛屿星罗棋布，
碧海映衬流云，既是长三角的海上门户、国家战
略叠加之地，也是我国最大渔场与国内屈指可
数的天然深水良港，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
长期位居全球前列。从宋人笔下“潮退现城，雾
起隐仙”的秘境，到如今海上花园城市的高质量
发展，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徐徐
铺展。
  这幅画卷的背后，是舟山公安对海洋生态
警务新模式的持续深化，是“共建共治共享”生
态治理新格局的扎实构建，更是无数“山海守护
人”接力奉献的成果——— 正是他们的坚守，让这
片“诗和远方”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

守护生态家园

  近日，连阴雨过后的舟山迎来晴天。定海盐
仓派出所民警孙四平带队前往五峙山列岛开展
监测巡航。当天，全球观鸟爱好者还通过慢直
播，在云端见证了“神话之鸟”——— 中华凤头燕
鸥归巢的瞬间。
  中华凤头燕鸥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
仅存200余只，曾在人类视野中消失半个世纪。
如今，这种珍稀鸟类选择在海上工业热土的核
心区域——— 五峙山列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繁衍
生息。
  从社区民警转型为生态民警的孙四平，主
动钻研鸟类保护知识，牵头组建“海山生态联勤
专业守护人”队伍。他们提前登岛清除鼠蛇等威
胁，布设假鸟模型与声效吸引燕鸥停留，在保护
区外围巡航驱离干扰船只，借助无人机监控动
态，联动志愿者开展24小时观测记录，用细致守
护为“神话之鸟”撑起“安全伞”。
  同样在舟山，金塘岛上生活着浙江唯一可
稳定观测种群、华东种群密度最高的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 欧亚水獭。作为淡水生态健康的
“晴雨表”，这些“水中精灵”能自由穿梭于工业
园区的河道桥洞，与人类共享水域，离不开舟山
公安织就的“水陆空三位一体”防护网。
  依托园区共治警务站，警方联合多部门对
非法电鱼、暗管排污等行为开展“五必查”，严厉
打击破坏水生态的违法活动，守护着工业文明
与自然生态共生的独特场景。前不久的一个深
夜，定海金塘派出所民警蔡钢飞带队行动，成功抓获一名企图在龙王堂水库
电鱼的男子，再次为水生态安全筑牢防线。

筑牢共治防线

  凌晨1点，舟山国际水产城的一处交易点，几名正在倒卖偷捕活鲜的鱼
贩，面对突然出现的公安、渔政、市监部门及水产城工作人员，瞬间慌了神，
没几句辩解便束手就擒。
  伏休期是海洋休养生息的关键阶段，而舟山国际水产城作为全国水产
品交易重镇，如何守住“休渔红线”？普陀沈家门水产品交易市场派出所给出
了答案：以科技为支撑，布下200多套高清鹰眼监控，结合自研的“寄递物流
模型”，编织起覆盖水产城及周边海域的数字化“天眼”；以群防为补充，发动
水产城商会、经营户等100多名热心人士组成“海枫义警”，延伸风险感知触
角；以协同为保障，联合多部门成立“安防问诊团”，在商会设立调解委员会，
将涉渔纠纷与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这套“人防+技防+协同防”的体系，让伏休期偷捕、违规销售等行为无
所遁形。
  岱山警方则聚焦蟹笼船管理难题，探索出生态警务与护渔警务深度契
合的新路径。岱山蟹笼船数量占舟山全市半数以上，过去，海上无序竞争、
锚地争抢、非法越界捕捞等问题长期困扰渔区。为此，岱山公安创新推出
“联盟+协会”共治模式，推动成立岱山县蟹笼船协会，制定《岱东镇蟹笼
船协会生态公约》，按海域对244艘蟹笼船实行“分班分组、轮班抓阄”管
理，从源头实现行业自治。如今，曾经剑拔弩张的渔区场景，已变成互助共
赢的“共富图景”。

织密智慧天网

  “苗种就是阿拉的命。”曾几何时，每到贻贝苗种入海季，嵊泗枸杞乡金
盟海水养殖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金友定总在夜里辗转难眠。而现在，他和
其他养殖户握着电筒、陪民警在刺骨海风中巡逻守苗的经历，早已成了茶余
饭后的回忆。
  嵊泗枸杞岛有“中国贻贝之乡”之称，为让警务工作与生态保护、产业发
展深度融合，围绕“养殖一件事”，舟山公安在全国首创的“智治海安”系统
中，增设“海上牧场”模块。该模块整合各类涉海要素，可精准识别船舶信息，
预警大型船只误入养殖区，再加上无人机巡航、24小时视频监控，实现了对
广袤贻贝养殖场的智慧管理，让养殖户彻底告别“熬夜守苗”。
  针对嵊泗海域纳入“十年长江禁渔”范围的要求，舟山公安还在“智治海
安”系统中拓展“长江禁渔”生态保护模块：通过大数据分析船舶航速、航向
等参数，精准识别疑似非法捕捞船只，实现一键预警推送，联动渔政、海警快
速响应，筑牢长江口生态保护的“数字桥头堡”。
  科技守护的触角不止大海，还延伸到了“海天佛国”普陀山的绿色瑰
宝间。
  普陀山公安联合普陀山公用事业中心，研发“普陀山古树名木数智管理平
台”，配套安装监控摄像头、土壤监测仪与倾斜监测仪，实时掌握1320株古树名
木及全球唯一普陀鹅耳枥野生母树的“身份信息”与健康状态。景区被划分为
“细胞单元”，借助无人机、红外热成像、高空鹰眼等设备，实现生态要素24小时
“立体感知”，为海岛绿脉织密智慧防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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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热销”假象调查

“已抢空”的商品次日仍在售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见习记者 于天航

  “只剩最后500单！”“3、2、1，上链接！”近日，
某直播平台上，一名美妆主播正卖力推销一款
“限量”粉底液，评论区不断涌现“已拍”“再加点
货吧”等留言，营造出抢购氛围。然而，《法治日
报》记者次日发现，这款宣称“已抢空”的商品依
然在售，库存充足。
  这并非个例。记者调查发现，当前不少商家
和主播通过伪造销量、互动与在线人数等数据，
刻意制造“热销”假象，俨然形成一套完整的灰
色产业链。

后台改库存制造假象

  10月12日晚上8点，某直播平台一美妆直播
间内，主播身着亮色套装，手持一款粉底液走到
镜头前，直播间显示的在线人数在“2万”和“3
万”之间不断跳动。她陡然提高声音：“家人们！
这款持妆12小时不脱妆的粉底液，今天只有2000
单库存！”
  一时间，评论区被“已拍”“能不能再便宜
点”等留言刷屏，间或出现“上次买过超好用”
“主播推荐必入”等评论。主播一边查看后台订
单，一边提醒：“只剩最后500单了！没下单的抓
紧，下播就恢复原价299元，现在只要159元！”她
还特意举起手机展示库存数据，“看，真的只剩
500单了，大家赶快下单！”
  几分钟后，主播宣布该商品“已抢空”，转而
推荐下一件产品。此时，记者确认该商品确实已
无法购买。然而第二天，记者发现这款号称“库
存紧张”的粉底液仍在直播间正常销售，库存充
足，价格也未变动。
  刚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赵欣（化名）曾在
某直播基地实习，参与过一个服装直播团队的
工作。她透露，每次直播前，实习生们会分工协
作：有的负责产品上架，有的负责留言互动，有
的则操作“小号”营造氛围。
  “我主要负责调整后台库存。主播说‘只剩
100单’时，我就把库存从1000单或500单改成100
单；主播喊‘秒空’时，我就直接改成0。需要时再
改回来，制造补货的假象。”赵欣说。
  她注意到，一些消费者普遍存在从众心理，
“看到快抢完了、很多人下单，才会跟着买。如果
只说卖出几单，根本没人理会”。据她回忆，某次
有主播声称一款连衣裙“已抢600单”，实际成交
仅30多单，其余均为虚拟订单。
  “除了服装，美妆、快消品等类目的数据造
假可能更严重。”赵欣发现，在一些刷单群中，直
播间刷单任务明码标价，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
  她告诉记者，直播间的互动、点赞、在线人
数等数据均可人为操控，只是她未直接参与该
环节，对具体操作了解有限。

“数据焦虑”成造假推手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直播电商行业的“数
据焦虑”，是虚假销量泛滥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位直播带货商家李先生告诉记者，平台
的推荐机制高度依赖“流量数据”和“销量数
据”。直播间的在线人数、互动率（评论、点赞、送
礼等）直接影响平台流量分配。
  “如果直播间达到一定人数、转化率也不
错，平台就会给推荐位，真实观众自然增多。”李
先生说。
  这种焦虑也蔓延至一些商家与主播的合作
中。某饰品行业负责人张女士介绍，在选择主播

时，她首要考察的就是其“历史销量数据”。“主
播若能每场卖出5000件，坑位费（指电商直播中
商家需向带货主播支付的商品上架费用，以获
得在直播间展示和推广商品的资格）自然高；若
只能卖1000件，费用就低得多。”
  李先生告诉记者，为提升热度，他曾在去年
购物节期间连续3天购买定制套餐，每天投入上
万元，最终将直播间在线人数从2000人推至12万
人，坑位费也从每场5万元涨到8万元。

  一些电商平台的商品页面同样存在此类问
题。某电商平台上一位卖服饰的商家透露，她每
月都会委托代刷公司“优化数据”，主要是刷“浏
览量”和“加购数”。“比如一件连衣裙，日浏览量
从50刷到500，加购数从10刷到80。平台会判定为
‘潜力商品’，给予更多曝光。真实买家看到‘很
多人想看’，也更容易下单。”
  “不刷单，根本成不了‘爆款’。”一位零食
商家李女士坦言，快消品的平台推荐逻辑是
“销量越高，曝光越多”。她以一款坚果礼盒为
例，上架后先刷5000单，每单成本4元，总计2万
元。“刷完后平台给了‘新品推荐’，真实销量很
快达到每天300单，半个月就回本了。”

灰色产业链明码标价

  前述业内人士指出，一些直播电商的虚假
数据制造已形成完整产业链，覆盖“互动”“销
量”“数据”等多个环节。
  记者调查发现，在“互动”环节，代刷公司
或相关软件可提供定制服务。某代刷公司提
供的报价单显示：“基础互动套餐”（随机评
论、点赞）1小时30元（不少于5000条评论或点
赞）；“定制互动套餐”（指定评论内容、模拟真
实用户提问）1小时150元。
  “我们会根据直播内容设计评论，比如卖口
红就发‘这个颜色显白吗’‘持久度怎么样’，卖
衣服就发‘身高160穿什么码’‘会不会起球’，让
互动看起来更真实。”这家代刷公司的客服人
员说。
  此外，还有相关软件售卖，自动发布设定好
的评论和互动语言等，这类软件需要按月付费
使用，价格为9.9元至几十元不等。
  “销量代刷”则分为两种：一种是“空单代
刷”，代刷公司用虚拟账号下单，不支付货款，
直播结束后取消订单，营造“销量高”的假象；
另一种是“实付代刷”，代刷公司用真实支付
方式下单，商家再通过社交账号返还货款，这
种方式成本更高，但能避免订单被取消的
风险。
  比如，一代刷公司客服人员发来的价目表
显示：某电商平台的“真实物流刷单”（即有真实
快递单号，无实物）每单3元至5元，“空包刷单”
（无实物，虚假物流）每单1.5元至2元；如果平台
审核严格，每单价格可达8元至10元。
  除委托代刷外，部分商家还会“自导自演”。
  一位工艺品店店主告诉记者，他会让员工
或朋友用“内部优惠券”下单。“比如一把椅子原
价999元，我设置一个‘内部优惠券’500元，员工
用券下单，实付499元，我再把499元转回给员工，
相当于没花钱，却多了一个‘销量’，无形中也增
加了曝光量。”
  “数据”造假则更加隐蔽。某代刷公司工
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直播间“1人在线观看1小
时”收费0.5元，“看过该直播”的记录则为20元
1000个。为规避平台检测，该代刷公司会控制
互动频率，如每10分钟发一条评论、十几秒点
一个赞等。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见习记者 于天航

  “库存秒光”“销量破亿”……当前，一些主
播、商家频频发布惊人销售数据，但真实情况却
往往相去甚远。虚高销量与夸大宣传，已成为扰
乱市场秩序的突出问题。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此
类行为在电商直播等行业尤为突出，不仅违反
多部法律，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更因取证难、
违法成本低等现实难点屡禁不止。破解之道，亟
须商家、平台、监管部门等多方协同发力。

造假手段在升级

  “电商直播是虚高销量、夸大宣传的核心阵
地，服装、美妆、保健品等领域问题尤为突出。”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陈音江说，与3至5年前相比，此类行为形式更隐
蔽，除传统刷单外，还出现虚构IP、使用僵尸账
号等新型技术手段，数据造假识别难度加大。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邱跃
补充道，除电商直播外，汽车、房产、在线教育、
本地生活服务等行业同样问题显著。例如，车
企宣传“盲订破万”、教育机构宣称“学完月入
十万”、餐饮商家刷好评等。造假形式也呈现跨
平台、链条化特征，形成“刷单—好评—种草—
带货”一体化产业链，从“粗放刷单”转向“技术
化、产业化”。
  “还有商家通过‘用户见证’短视频、伪造测
评报告等绑定内容营销，甚至利用‘预售’‘定金
膨胀’玩数字游戏，用‘销量领先’等模糊词汇替
代硬性虚假宣传。”邱跃说。
  《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法大
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段慧传进一步指出，直播间

中故意夸大产品特性、虚构订单数据，已成为吸
引关注、实现经济效益的常见手段。
  在陈音江看来，治理虚高销量与夸大宣传
面临三大难点：一是造假技术隐蔽且不断升
级，取证难度大；二是消费者维权成本高，跨地
域沟通耗时久，多数消费金额低，维权投入远
超商品价值，即便成功也多仅能退货退款，主
动维权意愿低；三是商家违法成本低，依据反
不正当竞争法，罚款最高200万元，远低于一些
商家的违法收益，且监管难以全覆盖，商家被
处罚后可换账号继续经营，信用惩戒力度
不足。
  邱跃补充了平台层面与认定层面的难点：
取证难体现在跨平台数据不互通，刷单账户
“僵尸化”且换用境外IP，溯源成本高；认定难
则因“夸大”与“合理营销”“销量领先”等模糊
宣传缺乏明确界定标准，给执法带来自由裁量
空间；更关键的是平台动力不足，其商业模式
依赖流量和交易额，严格治理可能短期影响核
心数据，部分平台甚至默许刷单以提升数据
表现。

情节严重或涉刑

  “虚高销量与夸大宣传本质上均属虚假
宣传，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规定。对于帮助造假的代
刷公司，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处罚款200万元，并
吊销营业执照。”陈音江说。
  邱跃进一步指出，此类行为还可能违反广
告法；若情节严重，还可能触犯刑法，广告主、经
营者、发布者或面临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并处或单处罚金。
  段慧传强调，帮助制造商品虚假销量的代
刷单公司，不同刷单行为可能会涉及损害商业

信誉、商品声誉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敲诈勒索
罪、诈骗罪等犯罪，成为其中某一个罪名的共犯
（主犯、从犯）。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消费者因虚假宣传维
权面临举证与认定双重困难。
  陈音江表示，网络宣传具有即时性、可修改
性，消费者需及时固定证据。而主张“退一赔三”
需证明商家构成欺诈，若仅属表述不严谨，未达
“欺骗、误导”程度，则难以认定为欺诈。
  邱跃进一步细化胜诉条件：胜诉需满足证
据链完整（涵盖宣传记录、交易凭证等）、因果关
系明确（虚假宣传促使购买）、损害结果具体（财
产或人身损害）。他同时指出，目前惩罚性赔偿
适用门槛高，“夸大宣传”是否构成“欺诈”认定
标准不一；直播带货中平台、MCN机构、品牌方、
主播的责任划分模糊；“数据刷量”缺乏直接刑
法规制，多依赖行政处罚；跨平台跨区域协作不
足，影响证据认定与执法效果。
  段慧传提醒消费者，维权关键在于及时保
存证据，尤其是直播间的动态信息，应通过录
屏、证据保全等方式固定，为后续维权做好
准备。

多方协同是关键

  虚高销量与夸大宣传对行业的长期伤害不
容忽视。
  “此类行为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加
剧不正当竞争，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最终破坏
市场秩序，阻碍行业发展。”陈音江说。
  段慧传指出，消费者信任丧失将导致平台
与主播利益断崖式下跌，引发商品滞销、资源浪
费，甚至影响生产端，形成恶性循环。
  邱跃进一步拓展危害范围，指出其将侵蚀
行业信任基石，抑制真实消费意愿；扭曲市场竞

争方向，使企业将资源投入营销造假而非产品
升级与技术创新；催生行业泡沫，导致平台数据
失真、投资与产能决策失误，可能引发行业性危
机；同时拉高消费交易成本，营销成本最终转嫁
给消费者，还会增加政府监管资源投入，加重社
会治理负担。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治理路径在于多方协
同，重塑行业生态。
  “根治乱象需弥补法律空白，完善直播电商
服务规范等精细化的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体
系。”段慧传说。
  陈音江认为，构建多方合力的综合治理体
系迫在眉睫：经营者要强化主体责任，坚守合
法经营，通过产品研发与服务优化获取市场；
电商平台需承担全链条监管义务，入驻时核查
资质，完善信用评价与分级制度，用技术识别
造假行为，发现问题后及时下架商品、暂停服
务并上报监管部门；监管部门要创新方式，建
立跨部门跨地区协作机制，运用技术提升监测
与取证能力，加大处罚与曝光力度；消费者需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核实信息、留存证据，发现
问题及时投诉。
  在邱跃看来，监管层需细化法律解释与判
定标准，推行“穿透式”监管，要求平台开放数
据接口，建立“黑名单”与联合惩戒制度；平台方
要重塑商业模式，降低GMV（商品交易总额）考核
权重，转向用户满意度、复购率等指标，建立内部
问责制；行业协会应牵头制定数据统计与营销宣
传标准，企业树立长期主义价值观。
  受访专家指出，只有平台加强自身监管，主
播强化自我约束，市场监管部门提升取证效率、
加大处罚力度，立法部门增加违法成本，形成有
效震慑，各方合力才能打破“虚假繁荣”的循环，
重塑健康、可持续的市场环境。

直播间虚高销量夸大宣传乱象何解 专家建议

平台亟须完善信用评价与分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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